安全防护标识系统设计与设置说明文件

一、设计依据
 本项目安全防护标识系统严格遵循以下规范标准：
 - 《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》（GB 2894）
- 《消防安全标志》（GB 13495）
-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 50016）
-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相关条款
- 项目所在地地方安全标识管理规定
 二、设计原则
 1. 醒目性：标识设置在视线高度、人员通行必经位置，无遮挡，颜色对比鲜明，确保快速识别。
2. 规范性：严格采用国家统一标准图形、文字与配色，避免自定义标识造成混淆。
3. 系统性：覆盖建筑全区域，形成完整的安全引导、警示、提示体系，无遗漏盲区。
4. 耐久性：选用耐候、耐磨、防水材质，适应室内外不同环境，长期保持清晰可读。
5. 人性化：文字简洁易懂，图形直观，兼顾特殊人群（如老年人、视力障碍者）使用需求。
 三、标识分类与设置范围
 1. 消防安全类
 - 疏散指示标识：设置在疏散楼梯、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转角处，指示疏散方向与出口位置。
- 消防设施标识：标注灭火器、消防栓、消防水泵接合器等设施位置与使用方法。
- 禁止类标识：如“禁止吸烟”“禁止堵塞”“禁止占用消防通道”等，设置在易燃区域、消防设施周边。
 2. 安全警示类
 - 警示标识：如“小心滑倒”“小心触电”“高空坠物危险”等，设置在地面湿滑区域、电气设备旁、临边洞口处。
- 提示标识：如“必须佩戴安全帽”“注意通风”等，设置在施工区域、设备机房等。
 3. 交通与引导类
 - 人车分流标识：设置在场地出入口、道路交叉口，明确机动车、行人通行路线。
- 方向引导标识：标注楼层功能、电梯口、卫生间、应急集合点等位置，方便人员快速定位。
 四、设置要求
 1. 安装位置
- 室内：疏散通道墙面（距地1.3m-1.5m）、安全出口门上方、消防设施旁。
- 室外：场地出入口、道路两侧、应急集合点周边、危险区域醒目位置。
- 避免被门窗、绿植、广告牌等遮挡，确保在正常视线范围内清晰可见。
2. 材质与工艺
- 室内标识：采用PVC板、亚克力板，表面覆膜，防水耐磨。
- 室外标识：采用铝板、不锈钢板，户外耐候漆印刷，抗紫外线、防腐蚀。
- 发光标识：应急疏散指示采用蓄光型或通电发光型，满足断电后持续照明要求。
3. 数量与密度
- 疏散通道：每间隔≤20m设置一处方向指示标识，转角处增设。
- 安全出口：每个出口上方设置“安全出口”标识，通道内设置方向引导。
- 消防设施：每个设施旁设置专属标识，清晰标注使用说明。
 五、维护与管理
 1. 建立《安全防护标识维护管理制度》，由物业工程部负责日常巡查、清洁与更换。
2. 每季度全面检查标识完整性、清晰度，发现破损、褪色、脱落立即修复或更换。
3. 定期组织人员学习标识含义，确保全员理解并遵守标识指引。
4. 留存设计图纸、设置清单、验收记录、维护记录等档案资料，作为评价依据。
 

